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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金融学院关于印发本科毕业（设计）

论文成果形式认定办法的通知 

各系（所）、各毕业班级： 

根据《滁州学院关于印发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

理规定（修订）的通知》（校政教〔2022〕56 号）和《滁州

学院关于印发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校政〔2021〕17 号）文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现对我院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成果形式认定做如下规定： 

一、成果形式 

结合我院学科及专业特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成

果形式为毕业论文、参赛获奖作品、期刊论文、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一）毕业论文 

按校政教〔2022〕56 号文件规定执行。 

（二）参赛获奖作品 

1.竞赛类别认定 

竞赛必须是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省级以上学科竞赛，

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当年度使用的 A、B 类赛事为准。 



2.竞赛成果类别认定 

竞赛成果必须是学生在升入大四前获得的省级以上奖

励，该奖励必须是 5000 字以上的作品类成果，不包括全国

大学生数学竞赛、安徽省大学生金融投资创新大赛股票虚拟

仿真交易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等。 

3.竞赛成果级别和人员认定 

竞赛取得的成果必须为教育厅指定的 A、B 类赛事省级

二等奖及以上的成绩，学生排名第一方可参与认定，具体以

获奖证书排序为准。 

我院学生可以参与认定的 A、B 类赛事有：全国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含省赛）、全国

大学生市场调查与分析大赛（含省赛）、安徽省大学生金融

投资创新大赛（不含股票虚拟仿真交易项目）、“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安徽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竞赛、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等。 

（三）期刊论文 

以学生第一署名（或导师为第一署名学生为第二署名）

发表的三类及以上学术论文，论文分类以当年度使用的《安

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条件》为准，

且该论文须在认定前刊出。论文必须符合以下要求：（1）

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2）正文字数不少于 4000 字；（3）

注明作者单位为滁州学院；（4）中国知网查重，正文部分

文字复制比不超过 30%；（5）在各类增刊或盈利性期刊上

发表的论文不予认定。 



（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学生在认定前获批的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且项目成果与所学专业密切相关，依据结项批文项目

主持人可认定。 

二、认定程序 

学生在 9 月份将认定材料交至毕业论文秘书处。 

学院在 10 月份召开毕业论文工作会议，对材料进行审

核认定，并公示毕业论文免修名单。 

三、装档材料 

（一）毕业论文 

按校政教〔2022〕56 号规定执行。 

（二）参赛获奖作品 

1.成果认定申请表（PDF 格式） 

2.获奖证书（PDF 格式） 

3.获奖作品（PDF 格式） 

（三）期刊论文 

1.成果认定申请表（PDF 格式） 

2.一类、二类论文须由教育部或科技部认定的查新机构

出具检索报告，同时提交中国知网查重报告（PDF 格式）。 

3.三类论文提供公开发表的刊物封面、目录、封底及论

文复印件（原件备查），同时提交中国知网查重报告（PDF

格式）。 

（四）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成果认定申请表（PDF 格式） 



2.项目结题批文（PDF 格式） 

3.项目结题报告（PDF 格式） 

4.项目结题支撑材料（PDF 格式） 

四、认定成绩 
        等级 

成果形式 优秀 良好 

参赛获奖作品 省级一等奖或 
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 

省级二等奖或 
国家级优秀奖 

期刊论文 二类及以上期刊 三类期刊 
国家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 结题优秀 结题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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